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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《合资协议》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近日，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维尔利”或“公司”）

与枞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枞阳城投”）签订了《合资协

议》，双方拟就安徽省枞阳县横埠污水处理工程PPP项目组建项目合资公司。根据

《合资协议》约定，双方出资1100万元设立枞阳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枞阳维尔利”，暂定名，以工商登记为准），其中：公司以货币出资990

万元，持有枞阳维尔利90%的股权，枞阳城投以货币出资110万元，持有枞阳维尔

利10%的股权。 

2016年3月25日，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

订<合资协议>暨对外投资的议案》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

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交易在董

事会审议权限之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合作方介绍 

公司名称：枞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

注册地址：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湖滨东路 48号 

注册资本：  34,200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  左敏生 

公司类型：  有限责任公司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91340762744872477K 

经营范围： 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；经营开发、管理和实施财政性投资重点

项目建设；利用公司资产为政府批准的基础设施工程筹资提供担保 



 

 

 

股东情况： 

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

枞阳县政府 34,200 万元 100% 

    上述当事人与本公司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。最近三个会

计年度均未与公司发生任何资金往来。 

三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枞阳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工商登记为准） 

公司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公司注册资金：1100万元 

注册地址：安徽省枞阳县横埠镇经三路与环城南路交口东北角处 

公司经营范围：污水处理设施及污水管网的投资、建设、运营管理；污水处

理；污水处理领域内的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。（最终以工商局核准的经营范围为

准） 

2、枞阳维尔利的股权结构 

公司以货币出资 990 万元，持有枞阳维尔利 90%的股权，枞阳城投以货币

出资 110万元，持有枞阳维尔利 10%的股权。具体股权结构见下表。 

枞阳维尔利的股权结构 

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

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0万元 货币 90% 

枞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0万元 货币 10% 

合计 1100万元 - 100% 

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，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。 

3、安徽省枞阳县横埠污水处理工程 PPP项目情况简介 

（1）项目内容 

污水处理厂（污水处理厂采用一次规划分期实施，近期 2020 年规模为污水

处理能力 0.5×104m3/d，远期 2030年规模为污水处理能力 1.0×104m3/d，本项目



 

仅考虑近期）、污水处理管网（含城西污水管网、城东污水管网、一体化泵站）。

污水处理厂占地面积约 19亩。 

（2）特许经营期限 30年（特许经营协议签订之日开始计算）。 

（3）合作模式 

污水处理厂采用建设-运营-移交（BOT）方式运作，污水管网采用建设-移交

-运营（BTO）方式运作，政府分五年回购管网，并委托维护。 

（4）合作内容 

政府授权实施机构与中标社会资本合作组建 SPV公司（政府占股 10%，社会

资本占股 90%），SPV 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1100 万元，负责本项目的投资、融资、

建设、运营、保修、维护、到期移交。在合作期内政府只参与重大事情的决策和

对运营情况进行监管、考核，不参与 SPV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管理。 

四、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枞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

鉴于甲乙双方拟就安徽省枞阳县横埠污水处理工程 PPP项目组建项目合资公

司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经充分友

好协商，甲乙双方就该 PPP项目公司组建达成如下条款，以资共同遵守： 

1、项目公司组织形式：项目公司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，甲乙双方按照

各自的出资额为限对项目公司承担责任、项目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

担责任。 

2、项目公司经营范围：污水处理设施及污水管网的投资、建设、运营管理；

污水处理；污水处理领域内的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。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经

营范围为准）。 

3、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及甲乙双方各自出资额、出资比例： 

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00 万元。其中甲方以货币形式一次性出资人

民币 99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90%；乙方以货币形式一次性出资人民币 110

万元，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10%。  

4、项目公司组织结构 

项目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，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。 



 

项目公司设立董事会，董事会由 3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甲方委派 2名董事，乙

方委派 1名董事。 

项目公司设监事会，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，其中甲方委派 2名监事，乙方

委派 1名监事。监事会主席由甲方委派的监事担任。 

项目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由甲方委派； 

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。 

股东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的权利和义务按公司法和项目公司章程执行。 

五、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积极扩展污水处理业务市场的又一表现，其有利于公司

进一步提高在污水处理市场的占有率和竞争力。同时，公司积极以 PPP 模式参

与市政环保工程建设，有利于扩大公司业务规模，为公司获取更多长期、稳定的

运营收入，完善公司的战略布局的同时，为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提升发挥积极作

用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1、《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议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合资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3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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